
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合同

合同编号：11N00245615920261404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

供应商（乙方）：申龙电梯股份有限公司

买卖双方根据合同编号为 11N00245615920261404 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》之规定，在上海政府采购网通过直接选定和
二次竞价等方式确定合同成交结果，现就合同履行事宜，签订本采购合同。

一、货物的名称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价

金额单位：元

 
序
号

采购编号 货物名称 规格描述 数量 单价(元) 合计(元)

1 1526-
000195390

申龙TKJ-E1000/1.0电
梯

TKJ-E1000/1.0 1(-) 77000.00 77000.00

2 - 【配件】底坑整改费 - 1 5000.00 5000.00

3 - 【配件】机房孔洞处
理

- 4 500.00 2000.00

4 - 【配件】施工防护/层 - 4 1000.00 4000.00

5 - 【配件】井道土建整
改费/段 - 4 3000.00 12000.00

6 - 【配件】待机定期自
检功能

- 1 2000.00 2000.00

7 - 【配件】优先放人功
能

- 1 2000.00 2000.00

8 - 【配件】层门锁短接
保护

- 1 2000.00 2000.00

9 - 【配件】视频电缆/米 - 12 50.00 600.00

10 - 【配件】机房墩子整
改费

- 1 5000.00 5000.00

11 - 【配件】厅门旁开
（元/层） - 4 3000.00 12000.00

12 - 【配件】非标参数开
门

- 1 1000.00 1000.00

13 - 【配件】4G物联网 - 1 5000.00 5000.00

14 - 【配件】土建垃圾清
运（元/台） - 1 2500.00 2500.00

15 - 【配件】单个厅门口
拆除及恢复费用

- 4 4500.00 18000.00

16 - 【配件】电梯拆梯费
差价/层 - 2 2000.00 4000.00

17 - 【配件】老电梯拆除
费用（基层2层站） - 1 8000.00 8000.00

18 - 【配件】飞车禁止功
能

- 1 3000.00 3000.00

19 - 【配件】自动返基站 - 1 3000.00 3000.00

20 - 【配件】吊顶装潢升
级

- 1 5000.00 5000.00

21 - 【配件】火警返回基
地

- 1 2000.00 20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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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-
【配件】空闲门机节

能 - 1 3000.00 3000.00

23 - 【配件】语音报站 - 1 2000.00 2000.00

24 - 【配件】轿厢误操作
取消

- 1 1500.00 1500.00

25 - 【配件】层高差价
（元/米） - 2 600.00 1200.00

26 - 【配件】层站差价
（元/层） - 2 2000.00 4000.00

总价（元） 186800.00

其中国库资金支付
（元）

186800.00

自筹资金支付（元） 0.00

 

注：

合同总价包含商品到达甲方并能正常使用所需的一切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商品购置费、包装费、运输费、装卸费、保
险费、安装调试费、技术服务费、培训费以及保修费、税费等。

二、合同价款与支付

（一）合同价款为（大写）： 壹拾捌万陆仟捌佰元整 ，合同价款包括运输费、安装调试费和服务费、政府规费、税金等。

（二）合同价款中,  元按照下列第一种方式支付；  元按照第二种方式支付。

1、买方在收到货物并经验收合格并签署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货物交付验收单》后，十日内申请国库集中支
付。

2、买方在收到货物并经验收合格并签署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货物交付验收单》后，自行支付。

（三）合同价款直接汇到卖方的开户银行账户

开户银行： 江苏省中国银行吴江市芦墟支行 

银行账户： 462458196200 

3、

三、履约期限、地点和方式

履行期限：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。

履行地点：  

履行方式：卖方送货至买方指定地点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 合同总价为人民币18.68万元，税率13%。付款方式：1、本合同签订之日起3天内，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20%的预付款，即人民币
3.736万元,2、发货前二十天甲方再付乙方合同总价的60%，即人民币11.208万元；3、安装完毕验收合格后七天内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总价的20%，即
人民币3.736万元。 

本合同履行事项及未明确约定事项，使用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》，并为其组成部分。

五、合同的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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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协议在协议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合同双方：

 甲方：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 乙方： 申龙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

 地址： 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655号 地址：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莘塔申龙路55
号 

 电话： 22041147 电话： 18817697813 

 联系人： 叶飞 联系人： 王寅川 

开户银行： 江苏省中国银行吴江市芦墟支行 

银行账号： 4624581962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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